
焦化厂净化区域焦化厂净化区域VOCs废气治理项目废气治理项目招标公告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项目编号：HG-NGJG-2023-0009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招标中心（下称“招标单位”）受 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下称“招标人”）的委托，就 焦化厂净化区

域VOCs废气治理项目 进行公开招标。欢迎国内有意向投标人前来投标。

1.招标条件：招标条件：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估算金额1537万元（含税）。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建设地点：宁波市北仑区宁波钢铁有限公司焦化厂区域；

建设内容：

1. 新建一套2万m3/h高氧低浓度VOCs废气处理系统，采用碱洗+水洗+除湿的预处理工艺，废气送焦炉作为助燃风使用。

2. 新建一套1800m3/h低氧高浓度 VOCs 尾气回收系统，废气经缓冲罐送煤气负压管线。

2.2 招标范围： 本项目为EPC总承包项目，包含焦化厂焦炉机侧新增水封除尘设施项目的全部内容（含设计、制造、包

装、运输、现场拆安、调试、培训等）。

具体详见技术规格书。

2.3 计划工期：计划工期180日历天，投标承诺工期不得超过该计划工期，且要求在2024年2月29日前完成实物移交。具

体节点为：（1）从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天内完成施工图设计及图纸审查；（2）从土建开始施工之日起，150天内完成

建设投运。

2.4 质量要求

设计质量标准：符合现行国家有关工程设计质量评定标准的合格要求。

施工质量标准：符合现行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和标准的合格要求。

工程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100%；重大质量事故为零。

安全要求：轻伤及以上事故为零。

3. 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境内独立法人，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2 同时具有以下资质：

（1）设计资质：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工程设计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甲级或工程设计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专

业甲级；

（2）施工资质：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或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3.3 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联合体投标的，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提供）。

3.4 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三类人员”A 类证书

（联合体投标的，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提供）。



3.5自 2018年 1 月 1 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来承接过VOCs废气治理项目EPC总承包或设计的业绩。（须提供合同

和环保验收证明材料复制件，材料上若无法体现合同签订时间、项目特征、环保验收等关键信息的还需提供项目业主单位出具

的其他证明材料，原件备查）；

注：提供EPC总承包业绩的，投标人在该业绩中只负责施工工作的，该业绩无效；联合体投标的，设计业绩须由承担设计

工作的联合体成员提供。

3.6 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资格

（1）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设计负责人须为同一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联合体投标的，由承

担设计工作的联合体成员拟派）；

（2）施工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或机电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有“三类人员”B类证书

（联合体投标的，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拟派）。

注：在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上担任施工负责人（含工程总承包项目中担任施工负责人）的，不得以拟

派施工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本次投标。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期（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开始时间

为合同签订日期），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通过验收或合同解除日期。

3.7 安全管理人员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三类人员”C 类证书，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质﹝2008﹞91 号《建筑

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的规定。（联合体投标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须由承

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拟派）；

3.8 本次招标接收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1）须明确联合体牵头人，联合体成员数不超过2家；

（2）须由具有相应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和具有相应施工资质的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并在联合体协议书上明确对应承担

的工作内容；

（3）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加入其他联合体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4）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联合体分工承担相同工作的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3.9 投标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投标：

（1）被列入杭钢集团供应商诚信档案，处于禁止投标处罚期内；

（2）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被列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http://jzsc.mohurd.gov.cn）黑名单；

（4）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被列入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

（https://jzsc.jst .zj.gov.cn/PublicWeb/index.html#/）失信黑名单。

3.10 本项目采用 资格后审 方式。

4 . 招投标招投标方式方式

线上招投标。

5. 招标文件的获取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本项目招标文件含图纸（若有）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杭钢集团电子招标采购平

台”（https://ebid.hzsteel.com）下载方式发放。

5.2 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3年08月23日17:00。

5.3 潜在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有疑问的，应通过杭钢集团电子招标采购平台向招标单位提出。提交疑问截止时间

为2023年08月24日17:00。招标单位将于2023年08月25日在网上发布补充（答疑、澄清）文件。潜在投标人自行关注网站公

告，招标单位不再一一通知。投标人因自身贻误行为导致投标失败的，责任自负。

5.4 未注册和取得“杭钢集团电子招标采购平台”CA 数字证书的潜在投标人，应先办理单位注册手续，并获取“杭钢集团电

子招标采购平台”CA 数字证书。具体登记办法可详见“杭钢集团电子招标采购平台→帮助中心”。

5.5 下载招标文件须支付平台服务费（人民币） 800 元，售后不退。支付方式：平台聚合码支付。

6. 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年09月08日10:30。

6.2 投标文件递交方式：电子投标文件采用网上递交的方式，潜在投标人须凭本单位CA数字证书登录“杭钢集团电子招标

采购平台”（https://ebid.hzsteel.com）上传投标文件。

6.3 招标文件要求递交的纸质投标文件（备用），投标人应通过通过自送自送或快递或快递形式形式，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递送递送至杭州市拱墅

区半山路186号（招标中心）204室高先生收，电话： 0571-85032595 。

6.4 本项目采用网上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开标网址：https://ebid.hzsteel.com/hg-znkb-web/#/home。

7. 发布公告的媒介发布公告的媒介

杭钢集团电子招标采购平台（https://ebid.hzsteel.com）

浙江企业采购信息服务网（ ht tps://b.zhengcaiyun.cn）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

8. 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

本项目要求递交投标保证金，金额（人民币）：贰拾万元。

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9.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9.1招标人：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女士，电话： 0574 -86859200

9.2招标单位：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招标中心

联系人：高先生，电话： 0571-85032595 邮箱：gaoyang@hzst eel.com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街道半山路186号

9.3监管部门：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招标办 

联系人：方先生，电话： 0571-85032595 

https://ebid.hzsteel.com/hg-znkb-web/#/home?
http://ebid.hzsteel.com
https://b.zhengcaiyun.cn/
http://www.cebpubservice.com/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招标中心

2023年8月18日


